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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教教教育育育育系系系系统统统统 IP 地地地地址址址址和和和和域域域域名名名名管管管管理理理理的的的的通通通通知知知知

各设区市、县（市、区）教育局，各高等学校，厅直属事业单位：

为全面贯彻《网络安全法》，落实教育部关于教育系统 IP地

址和域名使用、网站备案等工作要求，强化信息系统管理主体责

任，杜绝“双非”（非本单位 IP 地址、非本单位注册域名）信息

系统，根据工作部署，省教育厅将于 3月至 7月在全省开展以加

强 IP 地址和域名规范管理为目标的专项整治工作。现将有关事

项通知如下。

一、工作目标

加强各级教育行政部门及其所属单位、各级各类学校（以下

简称各单位）IP 地址和信息系统（含网站）域名规范管理，提

高教育信息系统（含网站）的公信力和权威性，提高网络安全意

识和应急处置工作效率。

二、工作要求

（一）做好 IP 地址和域名整体规划，倡导规范使用教育网

域名（6月 1日前完成）

教育网域名（edu.cn）是国家认可并鼓励合法教育机构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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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顶级域名，由中国教育和科研计算机网网络中心负责运行和管

理。教育信息系统（含网站）使用教育网 IP 地址和域名能够提

高与其他商业域名的辨识度，提升信息系统（含网站）的公信力

和权威性。各单位要做好整体规划，加强落实，推动本单位及所

属单位规范使用教育网 IP地址和域名。

（二）清理“双非”信息系统，加强 IP 地址和域名管理（6

月 1日前完成）

各单位要开展信息系统梳理工作并加强研判，对存在的“双

非”信息系统尽快制定整改方案并加以落实。未在单位备案且使

用单位 IP 地址和域名开办的信息系统（含网站）要完善备案手

续并纳入统一运维管理；对拒不纳入统一管理的，可采取终止互

联网服务或域名服务予以清理。对于钓鱼网站和仿冒网站，可向

中国互联网违法和不良信息举报中心（www.12377.cn）举报。

（三）推进 IP地址和域名权属变更工作（5月 1日前完成）

2011 年，为推进江苏省教育基础网络升级改造，原江苏省

教育管理信息中心统一申请了一个 B类教育网地址和 13个教育

网域名，分配给各省辖市电教馆用于本地区教育城域网改造和重

要业务系统建设部署。根据清理“双非”信息系统工作要求，各单

位要尽快推进 IP 地址和域名权属变更工作，确保信息系统合法

合规运行。

1.各省辖市要根据本地区教育信息化工作规划和实际情况，

明确是否仍需使用省分配的教育网地址和域名，以进一步明确地

址权属主体、范围和用途等。如需继续使用的单位，应向省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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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化中心提出申请，按照规定流程完成权属变更。如不再继续

使用，要书面告知省教育信息化中心，由省教育信息化中心收回

IP地址和域名。

2.为确保相关单位有能力、有条件管理好 IP 地址和域名，

建议由省辖市、县（市、区）教育城域网管理单位作为地址受让

主体，普通学校一般不直接接受转让。

3.根据中国教育和科研计算机网的相关规定，教育网地址和

域名使用权属变更必须在两个合法教育网用户之间进行。开展地

址和域名权属变更流程前，相关单位要成为合法的教育网用户。

（四）加强 IP地址和域名登记备案管理（7月 1日前完成）

为有效提升网络安全事件定位和应急处置工作效率，省将加

强 IP 地址和域名登记备案管理。各级教育行政部门要登录教育

行业信息资产管理平台（gedb）完成本单位 IP 地址和域名信息

录入，并指导所属单位、学校全面完成信息录入工作。高等学校

要登录教育行业 ip地址数据库（ipdb）完成 IP地址和域名信息

录入。

三、工作要求

（一）提高思想认识，加强组织领导。加强 IP 地址和域名

规范管理，是贯彻落实《网络安全法》的重要工作，各单位要充

分认识本项工作的重要性和紧迫性，切实加强组织领导，提供必

要工作条件，确保本项工作顺利推进。

（二）加强保障，实现平稳过渡。信息系统清理、IP 地址

和域名权属变更等工作与当前网络运行和系统使用关系紧密，各




